
怀来县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事项备注法定实

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

任层级

1

对统计调查对

象遵守统计法

律法规规章、统

计调查制度情

况的检查。

第八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

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推动统计台账电子化、数字化、标准化，建立健全统计资料

的审核、签署、报送、归档等管理制度。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负责。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

权采取下列措施：（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二）要求检查对

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三）

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员；（四）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数据处理信息系

统进行检查、核对；（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

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六）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

和资料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

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未出示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

查。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

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检查，不得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

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统计部门

省级、市

级、县级
县级


	怀来县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